致：運輸及房屋局　鄭汝樺局長

(填妥後請於2009年6月29日前遞交或寄回香港花園道美利大廈15樓或傳真至2523-9187)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港段)　反  對  書

	姓名：
	電話：

	地址：

	本人反對於零九年四月底刊憲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方案修訂：

理由一：反對逼遷菜園村

方案修訂仍然選擇於石崗菜園村地段興建車廠及緊急救護站，引致數以百計札根菜園村幾十年的村民失去家園。菜園村村民大多年紀老邁，畢生勤勞務農，為香港市民提供糧食，貢獻良多；他們一手一腳建立起緊密而融洽的社區，辛苦了幾十年，現在方才息勞，享受多年來勞動的成果。村民有過好生活的權利，不容政府剝奪。

理由二：反對針對新界農地
方案修訂仍然是針對石崗平原僅餘的、正在耕作的農地。農地對香港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不單提供優質農產品給市民選擇，也令新界難得的鄉郊風貌及生態得以維持，並為愈來愈多市民提供就業機會。政府既然提倡城市可持續發展，就應帶頭保護新界農地，而不是動輒用農地來興建破壞生態的基礎建設。
理由三：反對消滅天然河道
方案修訂將繼續引致石崗河一段天然河道消失。本港的天然河道在多項渠務工程後已愈來愈少，菜園村兩旁的石崗河是錦田平原少數剩下的天然河道，政府應該盡力保護，阻止污水流入，令石崗河的生態得以恢復，而不是把天然河道消滅。
理由四：反對地下管道破壞天然水源

方案修訂採用地下管道興建高鐵，以為眼不見為淨，但貫穿錦田平原的龐大地下管道將嚴重破壞當地的地下水系統，令農業難以可持續發展。
理由五：反對歧視新界居民
方案修訂仍然抱持着歧視新界居民的態度，引致城市規劃利益進一步向市區傾斜。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只設一站在西九龍市區，政府用的是公帑，但選址時卻厚此薄彼，具經濟效益的車站放在市區，沒有經濟效益、只會破壞環境的車廠則棄於新界，反映政府賤視新界人和新界土地。
理由六：反對漠視市民意見
方案修訂漠視菜園村及元朗市民在去年十一月第一次刊憲後提出的意見。政府在第一次刊憲的反對期內，收到數以千計的反對意見，大部分是新界西居民要求在新界西加設分站，以及菜園村村民反對車廠及緊急救護站的選址，但政府在提出修訂方案時，完全漠視反對者的意見。

理由七：反對重複建設、浪費資源

廣深港高鐵將會接連全國高鐵系統，但廣州和深圳已建有非常大型的高鐵車站，香港政府沒有提供具說服力的數字，證明日後會有大量南下的高速鐵路選擇香港、而不是廣州和深圳作終點站。三個城市互相爭逐，極有可能導致重複建設。
其他理由﹝由閣下填寫﹞：
建議一：將車廠搬出市區，節省資源

政府若果決定不在新界西設高鐵分站，則應把車廠一併搬到市區貼近西九龍車站的地方興建，一方面增加高鐵系統的效益，另一方面也令新界鄉村土地和農地得以保護。
建議二：將緊急救護站設在石崗軍營或石崗露天貨倉地

政府應在石崗軍營或石崗的露天貨倉地帶興建緊急救護站，兩地都是以開發地帶，軍營四周亦已有道路接駁，在該處興建緊急救護站，能大大減低對環境的破壞。
其他建議﹝由閣下填寫﹞：
我要求不遷不拆菜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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